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未政复决字〔2023〕41号

申请人：沈某，男，汉族，住址：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分路镇濠湖桥村。
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西安市未央二府庄路3号
主要负责人：孙海鹏，职务：局长。
申请人沈某对被申请人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的《关于沈孝志投诉事项的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已于2023年5月4日依法受理，经延期，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超过法定期限答复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决定；3、责令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投诉举报处理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3年3月27日向被申请人通过邮政邮寄一份投诉申请书，邮政编号xa27620913442，3月30日被申请人收到该信件，在年4月14日时收到被申请人通过邮政邮寄4月12日作出的关于沈某投诉事项的回复，属于超过《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规定的7天期限内答复，行政行为违法，回复内容：被申请人认为陕西开创共赢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未经申请人同意发送广告短信信息，依据《短信通信服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相关规定，对投诉举报事项不属于被申请人管辖，对此申请人不服，遂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称：一、针对《行政复议申请书》的第一个请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2023年4月20日中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中答复该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一)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申请人所举报的事项不属于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范围。
二、针对《行政复议申请书》第二个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由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履职尽责，并非仅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条、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七的规定，申请人沈孝志举报的对象为陕西开创共赢科技有限公司，经调查，陕西开创共赢科技有限公司为电信业务经营者，已办理《营业执照》，已办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证书》，故在该举报内容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指的是电信经营者的主管部门电信管理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二条和《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短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统称电信管理机构。根据申请人沈孝志的陈述，其收到的为商业短信息，适用《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十二条中的有关部门在这里指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即陕西省通信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国
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按照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官网信息公开机构职能公布了该局的职责:“组织开展电信网、互联网网络数据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的规定，在该举报里保护个人信息的主管部门应为陕西省通信管理局。
综上所述，行政复议申请人沈某举报的事项不属于未央区市场监管局的法定职责范围，应由陕西省通信管理局负责调查处理。答复人认为对于本案的处理，已经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予以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3年3月27日通过邮政XA27620913442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申请书》，投诉陕西开创共赢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其允许向其号码1535582xxxx发送商业广告，请求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处理，邮寄显示2023年3月30日被申请人签收。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投诉后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沈孝志投诉事项的回复》，该回复中显示“经调查陕西开创共赢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营业执照》，已办理由工信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条、第五十六条和《通信短信服务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该投诉举报事项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建议您向陕西省电信管理机构反映该问题”，并于2023年4月13日通过邮政EMS向申请人邮寄送达，邮政显示2023年4月15日申请人签收。
    上述查明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对其行政区域内的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的行为具有接受举报投诉、调查并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信件后依法进行调查核实，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条之规定，主体适格；申请人投诉内容系陕西开创共赢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其允许向其号码1535582xxxx发送商业广告，根据《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三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对全国的短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短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统称电信管理机构。”第十八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短信息内容提供者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用户同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接收商业性短信息的，应当停止向其发送。”第二十六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以下简称举报中心）受理短信息服务举报。”第二十七条：“用户认为其受到商业性短信息侵扰或者收到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内容的短信息的，可以向短信息服务提供者投诉或者向举报中心举报。”，针对申请人的投诉有法定管理职责的应是电信管理机构而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人应当依法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投诉，鉴于此情况，被申请人在向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沈孝志投诉事项的回复》中说明针对案涉投诉的调查情况及法律依据，并告知申请人权利救济的正确渠道，已尽关于投诉事项的处理调查法定义务。
被申请人于2023年3月30日签收申请人投诉后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沈孝志投诉事项的回复》并于2023年4月13日通过邮政EMS向申请人邮寄送达，超出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的法定期限，但案涉投诉处理中被申请人已尽调查义务，并告知申请人相关法律依据和正确的权利救济渠道，且作出答复后及时送达申请人，已经积极作为弥补程序瑕疵，本案中程序微瑕不等同于不作为，不影响被申请人案涉法定职责的履行效力，且本案中的程序微瑕不影响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并无撤销案涉回复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履行法定调查处理职责之必要。
本机关依法作出决定：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第一点之规定，确认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超过法定期限答复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违法；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申请人其他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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